关于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公告

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宗旨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足于学术层面，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二、基本要求
1．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重要类型，实行主持人负责制，项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适合推向世界。
2．项目主要资助中国学者在国内已出版优秀成果的翻译及其在国外的出版发行；以外文写作尚未出版的，以及已与国外权威出版机构达成出版意向尚未完成研究的，也可申请资助。
3．项目资助文版暂定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等5种。翻译既要保证忠实于原著，又要符合国外受众的语言习惯。篇幅过长者可适当压缩。
4．项目成果形式可以为单本学术著作或系列学术丛书，出版时须标明“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5．项目成果须以外文或中文外文对照形式由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单独出版或中外出版机构联合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 
三、资助范围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以及20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翻译出版，主要领域包括：
1．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优秀成果；
2．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经验的优秀成果；
3．研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社会等各个领域，有助于国外了解中国发展变化、了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优秀成果；
4．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具有文化积累和传播价值，有助于国外了解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秀成果；
5．其他适合向国外翻译推介的优秀成果。
四、项目申报
自2010年开始常年受理申报，注意事项如下。
1．申请资格。
（1）国内具备本学术领域较高专业水平和双语写作能力的科研人员、与国外科研机构开展密切学术交流的国内科研机构以及具有国际合作出版经验的国内出版机构均可申请此项目。
（2）申请人申请前须妥善处理好所翻译著作的版权相关事宜。国内出版机构申请前须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形成稳定伙伴关系，联合出版项目成果。
（3）受到“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的，不能申请。
2．申请形式。
（1）国内科研人员、科研机构既可独立申请，也可与国外科研人员、科研机构联合申请；联合申请的，须明确国内申请人为项目负责人。
（2）国内出版机构须独立提出申请。
（3）国内科研机构或出版机构申请，须明确项目负责人。
3．申请材料。
（1）项目申请表（可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下载）及其电子版、原作、译稿或翻译样章、无版权争议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与国外出版机构签订的出版协议复印件、国外出版机构法律证明文件等申报材料。另外，也可附上反映原作学术水平及其影响的相关材料。
（2）国内出版机构申请时，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协议的复印件。
4．材料报送。国内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须将申报材料通过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报送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各地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汇总后再提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内出版机构可直接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交申报材料。
五、项目评审
根据申报情况，分批组织评审，具体程序如下。
1．资格审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按照项目宗旨、资助要求及相关条件组织初步筛选。
2．专家评审。组织本学科领域具有中外双重学术背景的专家、翻译界知名学者、海外汉学家以及对外出版领域专家，综合考虑原著学术水平以及申请人学术背景、科研能力（或出版组织能力）、翻译水平、国外出版机构资质等因素，遴选出拟资助项目。
3．结果公示。拟资助项目名单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后，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上公示一周，接受学界和社会监督。
六、项目管理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对项目实施管理，验收结项以成果在国外实际出版发行情况为主要依据，并参考鉴定专家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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